关于《淮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修订情况的说明

淮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6年3月）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归集、管理、使用工作，现对《淮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淮政规〔2022〕11号）进行修订，现就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一是结合省办法需要进行修订。鉴于《江苏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于2026年1月29日印发出台，对相关政策标准作出调整，为确保我市《淮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与省级新规保持衔接一致，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我局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初步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淮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是结合工作实践进行修订。2022年，市政府印发了《淮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对规范我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归集、管理、使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本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事权调整的通知》（淮政办传〔2025〕13号），市住建局已将市本级维修资金管理相关职能下放至清江浦区、工业园区、生态文旅区，市住建局负责修订《淮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淮政规〔2022〕11 号）。
二、主要修订内容
《淮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的主要修订内容有：
第四、五条：管理职责与代管部门。市、县区住建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审计、公安、消防、街道等按职责做好相关工作。业主大会成立前，由县区住建部门作为代管部门，负责资金归集、审核拨付、资金核算、账户管理、保值增值、信息公示等工作。
第六条：专户管理与分账设置。代管部门通过竞争方式选择专户银行，实行专户存储、分账核算。设立业主分户账、电梯消防等设施设备专项分账，可设立统筹分账，统筹资金来源于利息增值、公共收益、设施残值、平战结合资金等。
第七、九、十条：资金交存。一个业主所有且与其他物业不具有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住宅，分为两个以上独立产权的住宅的，应当在首次产权转移登记时，将首期维修资金存入专户。
物业配置电梯的，应当在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前，按照建筑安装总费用百分之一的比例交存资金，专项用于电梯、消防等设施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已竣工验收并达到交付条件，已售出但尚未交付业主以及属于建设单位所有的物业，建设单位在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前，应当将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户，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机构在备案时核验交存凭证。
第十一条 续交。业主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户账资金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百分之三十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以及业主大会决定的续交方案及时续交。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代管机构或者业主委员会应当及时告知。业主未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或未按续交方案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五条：应急维修适用情形。为了加强小区消防设施维护，对住宅区和其他共用建筑消防设施存在火灾隐患，需要立即进行维修、更新、改造的，可以按照应急程序申请使用维修资金。
第十六、十七条：使用申请与受理审核。申请人需提交申请表、使用方案、业主意见、公示照片等材料，涉及消防、监控、电梯设施设备维修的，分别需要提交消防救援部门、公安机关、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相关意见。
第二十一条：信息公开与查询。未成立业主大会的，代管部门每年至少公示一次分户账信息。业主大会成立时，代管部门书面告知分户账及统筹分账情况，并为业主、单位查询提供便利。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五条：房屋转让。房屋转让时，房产交易管理部门应当核验维修资金交存情况，维修资金随房一并过户，未交存的须在网签备案前补交。
第二十七、二十八条：信息化与制度建设。代管部门建立交存、使用、查询、预警一体化管理系统，支持线上投票。健全年度报告、投诉登记、信息公开等制度，提升管理规范化水平。
第二十九条：审计监督。修资金管理和使用，应当依法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代管部门应当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或者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审计，三年内不得少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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